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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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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20-080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临时）于2020年12月22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重组整合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

限公司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组整合的具体方式为本公司将持有的绿园公司的股权全部注入至水泥公司，水泥公

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35亿元，其他计入水泥公司资本公积；绿园公司成为水泥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萨尔瓦多分公司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萨尔瓦多分公司” ， 外文名称为

“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Sucursal� El� Salvador”（以实际注册

为准）。 分公司注册地址在萨尔瓦多共和国首都圣萨尔瓦多市。 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水利水

电、电力、港口、公路、机场、铁路、城市轨道、房屋建筑、河道疏浚、基础工程处理、市政及工

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工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项目管理；与上述

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和转让；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的生产、制造、安装、销售和租赁；物

业管理、建设项目及工程投资开发；进出口业务等。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柬埔寨分公司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 “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柬埔寨分公司” ， 英文名称为

“BRANCH� OF� CHINA� GEZHOUBA� GROUP�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以实际注册为准）。分公司注册地址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分公司

经营范围为水利水电、电力、港口、公路、机场、铁路、城市轨道、房屋建筑、河道疏浚、基础工

程处理、市政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工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

项目管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和转让；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的生产、制造、安

装、销售与租赁；物业管理、建设项目及工程投资开发；进出口业务等。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中亚有限公司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 “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中亚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ENTRAL� ASIA� Co., �

Ltd.� ”（以实际注册为准）。 注册地址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市，注册资本为

4000万苏姆（约合3960美元），由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

为电力、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

堤防、桥梁、隧道、机场、公路路基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输电线路、机电设备制作安装和

其他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及施工安装；公路、铁路、水务、水电、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

五、审议通过《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用工管理规定》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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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12月18日、12月21日、

12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违规担保尚未解除金额为：2.98亿元。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冻结了公司名下

的银行帐户，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查封了公司名下1.01亿元的房产。

●生产经营风险：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41,656万元，比同期下降-5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1万元，比同期下降-69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2,052万元，同比下降-791.08%。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核实，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0年12月18日、12月21日、12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41,656

万元，比同期下降-52.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1万元，比同期下降-692.

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2,052万元，同比下降低-791.

08%。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尹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林省吉祥嘉德投资有限公司、吉祥

大酒店有限公司书面函证核实，截止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 公司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违规担保尚未解除金额为：2.98亿元。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冻结了公司名

下的银行帐户，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查封了公司名下1.01亿元的房产。公司7月22日、8月

5日披露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28号、临

2020-032）。 上述相关诉讼案件尚无进展，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

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票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23日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星人”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４

，

０５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１５３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

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中信建投证

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４

，

０５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０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０２．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８０．５０

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９．５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

，

０５０．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火星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火星人”股票

７６９．５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５５５

，

４９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８０

，

６３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６１２６３６３６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

０００１６１２６３６３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７８．４６８８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

（

８１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７０．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９．５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

３９．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５８９０４１１％

，申购

倍数为

５

，

１０４．８９５０９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瓷电子” 、“发行

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6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0]337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航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2,666.6667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0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66.6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中瓷电子于2020年12月22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瓷电子”股票10,666,5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

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

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T+2日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

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642,00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7,380,154,000股，配号总数为234,760,308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3476030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004.56138倍，

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666,167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00,5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4,890.73786倍，中签率为0.020446812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23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旺通信”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0〕3216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1,263.2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89.48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39.0715 万股，占

发行总规模的 11.0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0.4085 万股首先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802.0285 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35%；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22.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65%。

本次发行价格为 34.08 元 /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 （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三旺通信” A 股

322.10 万股。

根据《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约为 4,623.40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112.45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689.578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1.34%；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434.5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8.66%。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1801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4.0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 （T+3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

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

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

后综合确定，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投资”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建

投三旺通信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三旺通信战略配

售资管计划” ）。中信建投投资和三旺通信战略配售资管计划已分别与发行人

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0 年 12 月 18 日（T-1）日公告

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

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34.08 元 / 股， 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 43,049.8560 万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

的规定，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跟

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631,600 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

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T+4 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三旺通信战略

配售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2,600 万元，共获配 759,115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

数（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

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投资有

限公司

631,600

21,524,

928.00

- 21,524,928.00 24个月

中信建投三旺通

信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759,115

25,870,

639.20

129,353.20 25,999,992.40 12个月

合计

1,390,

715

47,395,

567.20

129,353.20 47,524,920.4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867，9867

末“5”位数

60399，72899，85399，97899，47899，35399，22899，

10399，36706

末“6”位数 890432

末“7”位数

2694733，3944733，5194733，6444733，7694733，

8944733，1444733，0194733

末“8”位数 18428757，0441640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旺通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8,69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三旺通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

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12 月 21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8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783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 2,918,36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641,100 56.23% 4,824,906 69.97%

0.02940044

%

B类投资者 7,980 0.27% 23,436 0.34% 0.02936842%

C类投资者 1,269,280 43.49% 2,047,443 29.69%

0.01613074

%

合计 2,918,360 100.00% 6,895,785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余股 976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

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T+4 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市三旺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

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发行人：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3

日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